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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第 57 屆六堆運動會-六堆勇士馬拉松 

一、活動宗旨 

作為 2022 年第 57 屆六堆運動會系列活動，規劃了全馬、半馬、11 公里及 5 公里組，讓

六堆運動會更多元、豐富化，提倡全民運動，落實向下紮根，刺激六堆客庄各鄉區之間良性

的競爭、互動，同時活絡客庄各鄉區間情感，並開放給全國喜愛跑步的民眾一起共襄盛舉，

希冀本活動成為六堆運動會永續傳承之經典賽事。 

二、活動資訊 

(一)活動名稱：2022 第 57 屆六堆運動會-六堆勇士馬拉松 

(二)活動單位： 

1、指導單位：客家委員會、屏東縣政府 

2、主辦單位：屏東縣竹田鄉公所 

3、協辦單位：屏東大華慢跑協會 

(三)活動日期：111 年 2 月 13 日(星期日)上午 5 時 00 分至中午 13 時 30 分 

(四)活動地點(起終點)：屏東縣竹田國民中學(屏東縣竹田鄉龍南路 26 號) 由龍門路進出 

(五)參加對象：凡對馬拉松及路跑有興趣之中外人士，符合參加規定年齡者，均可報名參加 

(六)活動項目： 

項目 分組 組別 年齡 年次 

全程馬拉松 

半程馬拉松 

11 公里組 

男子組 

男 A 組 70 歲以上 民國 41 年(含)以前出生者 

男 B 組 60 歲~69 歲 民國 42 年－51 年出生者 

男 C 組 50 歲~59 歲 民國 52 年－61 年出生者 

男 D 組 40 歲~49 歲 民國 62 年－71 年出生者 

男 E 組 30 歲~39 歲 民國 72 年－81 年出生者 

男 F 組 29 歲以下 民國 82 年後出生者 

女子組 

女 A 組 60 歲以上 民國 51 年以前 

女 B 組 50 歲~59 歲 民國 52 年－61 年出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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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C 組 40 歲~49 歲 民國 62 年－71 年出生者 

女 D 組 30 歲~39 歲 民國 72 年－81 年出生者 

女 E 組 29 歲以下 民國 82 年後出生者 

5 公里組 
無年齡及性別分組，未滿 7 歲的孩童(2015 年以後出生者)，須有家人陪同

報名參加 

備註 
全馬選手限 16 歲(含)以上方可參加，滿 16 歲至未滿 18 歲者需填寫家長

同意書。 

(七)報名事項： 

1、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五)24:00 止(限額若滿，不再開放系統接受報名)。 

2、報名方式： 

(1)本次活動一律採網路報名(https://www.bao-ming.com/eb/www/index.php)，不受理現場報名。

完成報名手續之參加人員，請自行上網查詢是否完成繳費狀態，以確認報名成功。 

(2)網路報名時請詳填相關基本資料，以免誤發或漏接各項相關報名資訊。 

(3)其因配合限時交通管制，請選手考量自己身體狀況及長跑實力報名不同距離組別。 

3、報名費(報名項目及費用)： 

項目 全程馬拉松組 半程馬拉松組 11 公里組 5 公里組 

報名限制 500 人 500 人 500 人 500 人 

報名費用 950 元 750 元 500 元 300 元 

晶片押金 100 元(於賽事後憑晶片進行退款) X 

參賽物資 

(報名完成大

會提供) 

晶片、號碼布、紀念

T 恤 

晶片、號碼布、紀念

T 恤 

晶片、號碼

布、紀念 T 恤 

號碼布、紀念 T

恤 

完賽物資 

(完成比賽大

會提供) 

完賽證明、完賽獎

牌、運動毛巾、紀念

提袋、便當、竹田鄉

特色農產品 

完賽證明、完賽獎

牌、運動毛巾、紀念

提袋、點心盒、竹田

鄉特色農產品 

完賽證明、完

賽獎牌、運動

毛巾、紀念提

袋、點心盒、

竹田鄉特色農

產品 

完成證明、完

賽獎牌、運動

毛巾、紀念提

袋、點心盒、

竹田鄉特色農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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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跑時間 06:00 06:10 06:10 06:20 

時間限制 7 小時 4.5 小時 2.5 小時 1.5 小時 

關門時間 13:00 10:40 08:40 07:50 

4、會場交通停車資訊 : 

(1)會場位置◆屏東縣竹田國民中學(屏東縣竹田鄉龍南路 26 號) 

竹田國中 - Google 地圖 

(2) 會場佈置圖 

 

 

 

 

 

 

 

 

 

 

 

 

 

 

 

 

 

(3) 活動會場停車資訊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E7%AB%B9%E7%94%B0%E5%9C%8B%E4%B8%AD/@22.616403,120.52343,15z/data=!4m5!3m4!1s0x0:0x4e8114ab2a227aba!8m2!3d22.616417!4d120.5234283?hl=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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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六堆客庄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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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竹田旅遊 

https://www.pthg.gov.tw/TownJtt/Content_List.aspx?n=00590B76B4603403 

5、紀念 T 恤 

 

 

 

 

 

 

 

 

 

 

6、團體報名單位（限一次統一報名者），30 人以上將提供選手休息區帳篷 1 頂供報名團體使

用。 

7、欲取消報名請於 111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前聯絡伊貝特報名網服務中心，得要求

更換人名、參賽項目、衣服尺寸，如欲退費金額須扣除新台幣 100 元行政作業費，逾期不論

任何理由不得要求更換人名、參賽項目、衣服尺寸或退費。 

8、活動聯絡電話：大華慢跑協會 許先生 0931-955975 

三、報到方式 

◆郵寄報到： 

郵寄運費於繳納報名費用時一併繳交。郵寄範圍僅限於中華民國；海外地區請恕無法服

務。郵寄運費本島與外島需付郵資代辦費： 

人數 1~2人 3~4人 5~10 人 11~30 人 31~80 人 81人以上 

臺灣本島郵資 

代辦費 
100元 150元 300元 600元 800元 1,000元 

臺灣離島代辦費 250元 350元 500元 800元 1,200元 2,000元 

(一)協辦單位將於比賽前一週將所有參賽物資包裹寄達，請務必填寫正確的郵寄地址，以免

https://www.pthg.gov.tw/TownJtt/Content_List.aspx?n=00590B76B460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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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無法寄達。如因郵寄地址不全或無人簽收，導致包裹無法送達而退件者，將不再另行補

寄，同時也喪失比賽資格。 

(二)凡郵寄報到參加者，若於比賽前 4天未收到物資者，請速與協辦單位聯絡。 

四、活動流程(暫定) 

時間 活動內容 

05:00-05:30 參賽者寄物 

05:30-05:45 開幕典禮(來賓介紹、致詞) 

05:45-05:55 大會熱身操 

05:55-06:00 比賽路線及規則說明 

06:00 全程馬拉松組鳴槍起跑 

06:10 半程馬拉松組 11 公里組鳴槍起跑 

06:20 5 公里組鳴槍起跑 

07:50-11:00 各組總排名、分組頒獎 

13:30 活動結束、場地整理 

五、活動路線 

(一)全程馬拉松(42 公里) 

六堆忠義亭→直行龍門路→右轉龍南路→直行南西路→左轉南興路→右轉鐵路自行車道→左

轉豐振路(竹田車站)接中山路→右轉竹田中正路→竹田鄉公所→右轉竹田中正路→左轉鐵路

自行車道→直行竹南路 33 巷→左轉東港溪溪岸道路→四維路(萬巒大橋) 右轉萬巒路→左轉

萬巒中正路→萬巒鄉公所→左轉褒忠路→右轉民和路→左轉平安路→接和興路→左轉埔興路

→右轉廣濟路→內埔鄉公所→右轉文化路→左轉中興路→左轉勝利路→右轉北寧路→右轉大

同路二段三段→左轉科大路三段→右轉信義路→客家文化園區→左轉建興路→左轉單車國道

→右轉麟洛濕地→左轉鄉道→右轉舊台糖鐵路自行車道→左轉麟洛民族路→右轉麟洛民族路

新庄巷→左轉麟洛成功路→麟洛鄭成功廟→接麟洛民生路→右轉麟洛交流道信義路→右轉中

正路立功巷→左轉中正路立志巷立德巷→右轉中華路→左轉中華路站前巷→左轉鐵路自行車

道→右轉龍門路→六堆忠義亭(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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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半程馬拉松(21 公里) 

六堆忠義亭→直行龍門路→右轉龍南路→直行南西路→左轉南興路→右轉鐵路自行車道→左

轉豐振路(竹田車站)接中山路→右轉竹田中正路→竹田鄉公所→右轉竹田中正路→直行三民

路→右轉連洲路→右轉連洲路 130 巷→左轉竹田國三自行車道→右轉文華路→左轉豐富路→

左轉里義路→直行瑞竹路→右轉國三自行車道→左轉麟洛運動公園→左轉中正路立功巷→左

轉中正路立志巷立德巷→右轉中華路→左轉中華路站前巷→左轉鐵路自行車道→右轉龍門路

→六堆忠義亭(終點) 



8 

 

 

(三)11 公里組 

六堆忠義亭→直行龍門路→右轉龍南路→直行南西路→左轉南興路→右轉鐵路自行車道→左

轉豐振路(竹田車站)接中山路→右轉竹田中正路→竹田鄉公所→右轉竹田中正路→左轉竹田

公正路→直行竹田中正路→直行信實路→直行豐富路→左轉里義路→直行瑞竹路光明路→左

轉龍門路→六堆忠義亭(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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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5 公里組 

六堆忠義亭→直行龍門路→右轉龍南路→直行南西路→左轉南興路→左轉瑞竹路→左轉龍門

路→六堆忠義亭(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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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獎勵方式及辦法 

(一)總成績獎勵辦法 

全程馬拉松總成績名次獎勵 (錄取男生前 8 名、女生前 5 名) 

男子組 女子組 

第 1 名 8000 元，獎盃乙座 第 1 名 8000 元，獎盃乙座 

第 2 名 7000 元，獎盃乙座 第 2 名 7000 元，獎盃乙座 

第 3 名 6000 元，獎盃乙座 第 3 名 6000 元，獎盃乙座 

第 4 名 5000 元，獎盃乙座 第 4 名 5000 元，獎盃乙座 

第 5 名 4000 元，獎盃乙座 第 5 名 4000 元，獎盃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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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名 3000 元，獎盃乙座   

第 7 名 2000 元，獎盃乙座   

第 8 名 1000 元，獎盃乙座   

本獎項獲獎選手不列入分組排名。 

 

半程馬拉松總成績名次獎勵 (錄取男生前 8 名、女生前 8 名) 

男子組 女子組 

第 1 名 5000 元，獎盃乙座 第 1 名 5000 元，獎盃乙座 

第 2 名 4000 元，獎盃乙座 第 2 名 4000 元，獎盃乙座 

第 3 名 3000 元，獎盃乙座 第 3 名 3000 元，獎盃乙座 

第 4 名 2000 元，獎盃乙座 第 4 名 2000 元，獎盃乙座 

第 5 名 1000 元，獎盃乙座 第 5 名 1000 元，獎盃乙座 

第 4 名-第 8 名 獎盃乙座 第 4 名-第 8 名 獎盃乙座 

本獎項獲獎選手不列入分組排名。 

 

11公里組總成績名次獎勵 (錄取男生前 10 名、女生前 10 名) 

男子組 女子組 

第 1 名 3000 元，獎盃乙座 第 1 名 3000 元，獎盃乙座 

第 2 名 2000 元，獎盃乙座 第 2 名 2000 元，獎盃乙座 

第 3 名 1000 元，獎盃乙座 第 3 名 1000 元，獎盃乙座 

第 4名-第 10名 獎盃乙座 第 4 名-第 10 名 獎盃乙座 

(二)各組排名獎勵辦法 

凡獲頒總排名者，不再列入分組得獎名單，全程馬拉松、半程馬拉松名次一律頒發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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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座，分組錄取人數如下表： 

各組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1-10 人(含 10 人) 1 人 

11-50 人(含 50 人) 3 人 

51-150 人(含 150 人) 6 人 

151-250 人(含 250 人) 8 人 

251 人以上 10 人 

備註：各分組最多錄取上限 10 人。 

(三)參賽及完賽物資 

1.紀念 T 恤 

 

2.運動毛巾(110x32cm) 

 

3.紀念提袋(65x40cm) 



13 

 

 

4 竹田鄉特色農產品-檸檬一袋 

 

(四)全程馬拉松於限時 7 小時內跑完全程者，方可領取完賽證明及完賽物資，於賽後當天發

送。 

(五)半程馬拉松於限時 4.5 小時內跑完全程者，方可領取完賽證明及完賽物資，於賽後當天發

送。 

(六)11 公里組於限時 2.5 小時內跑完全程者，方可領取完賽證明及完賽物資，於賽後當天發

送。 

(七)5 公里組於限時 1.5 小時內跑完全程者，方可領取完賽證明及完賽物資，於賽後當天發送。 

(八)得獎選手領取時，必須出示本次活動號碼布及身份證(護照)，各組得獎者限比賽當日上午

13 時 30 分結束前領取，逾時視同放棄。 

七、晶片計時系統 

(一)全程馬拉松組 半程馬拉松組及 11公里組競賽活動使用專業運動晶片計時系統處理選手

成績，選手起跑時間為鳴槍時間，大會將依據鳴槍開跑時間開始計算時間記錄,並依據此時間

記錄做為選手成績統計之判定。晶片未依規定裝置或遺失將不給予成績，請選手妥善裝置與

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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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錄以晶片地墊感應取代人工劃記，未通過起跑地墊及提早起跑者成績無效，鳴槍起跑

10 分鐘後，晶片地墊感應設備將移除，超過起跑時間 10 分鐘後出發者，為安全考量大會有

權限制其出發及不予計算成績。  

(三)請佩戴好晶片及號碼布，未通過起終點晶片站，無感應記錄者不計成績，不發給完賽證

明。 

(四)未於比賽限制時間內，抵達終點完成比賽者不計成績，逾越比賽時間尚未完賽選手，請

配合搭乘大會巡迴車返回終點。 

(五)計時晶片無正反面的區分，請將晶片用鞋帶牢牢綁在鞋面上。 

(六)本次賽會一律使用晶片，如因個人操作不當造成無成績者，本會一概不負責。 

(七)晶片退還押金： 

1、晶片歸還限於活動當天賽事結束前(上午 13時 10分前)退還押金 100元，逾期恕不辦理。 

2、無晶片者或晶片毀損者恕不退還押金。 

八、注意事項：（請詳細閱讀本注意事項） 

(一)衣物保管：大會將於 111年 2月 13日上午 5時起，接受衣物保管，憑號碼布寄放領取，

並請於活動當日下午 13時 10分前領取保管物品。(大會負責衣服保管，金錢及貴重物品恕不

負責) 

(二)為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防疫措施規定，民眾進入活動會場需全程配戴口罩，接

受體溫量測，並用酒精消毒手部。 

(三)路跑路線位於開放性道路，將依現地流量狀況機動實施交通管制，請所有參加人員務必

在指定安全區間內行進，並請遵從警察及交管志工指揮，參加人員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 

(四)活動中全程路線請依紅綠燈指示，切勿闖紅燈(嚴禁參加人員跨越雙黃線、逆向或闖紅燈，

如發生意外由參加人員自行負責)。 

(五)安全第一，大會裁判或醫師有權視選手體能狀況，中止選手繼續比賽選手不得有異議。 

(六)比賽前若逢颱風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天災，由大會以選手安全考量，決定是否取消、擇期

比賽或更改路跑替代路線，參賽選手不得有異議；如因故取消活動，報名費扣除必要已支出

費用後剩餘將無息退還，大會將透過新聞媒體發佈新聞稿。 

(七)參加本次活動者請注意身體健康，請慎重考量自我健康狀況，如有不適，請勿逞強，如

有心臟、血管、糖尿病等方面病歷者，請勿隱瞞病情並請勿參加，否則後果請自行負責。 

(八)選手聲明：本人或團體參加此次活動，在此聲明參加選手身體狀況良好，志願參加此次

活動，活動中若發生任何意外事件，願意自行負責，一切責任與主辦單位無關。 

(九)所有參賽選手必須佩戴大會發給之號碼布（胸前用別針別）參加比賽，未帶者裁判有權

取消資格。(並請離開賽道) 

(十)競賽途中選手不得由車輛或人員陪跑。 

(十一)大會有權將此項比賽錄影、相片及成績於世界各地播放、展出、登錄於主辦單位授權

網站與刊物上，參賽者必須同意肖像與成績，用於相關比賽之宣傳與播放活動上。 

(十二)為地球環保盡一份力，本賽事秩序冊之內容將不提供選手名單，請參賽者自行至報名

網站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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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報名手續完成者(即繳費完成後)，於 111年 1月 21日(星期五)下午 5時後，不論任何

理由不得要求更換人名、參賽項目、衣服尺寸或退費。 

九、選手特別規定： 

(一)大會為參賽選手安全及還路於民，參賽選手無法於規定時間完成比賽，大會裁判有權於

限時載送點要求參賽選手必須搭乘巡迴車輛返回終點，參賽選手不得異議。 

(二) 限時載送點(含波麗士警察組)： 

1.全馬超過競賽時間 5小時(標準時間 10:00時整) (約 19k) 未通過者內埔鄉公所 

2.全馬超過競賽時間 6小時 (標準時間 11:00分整) (約 30k) 未通過 客家文化園者 

3. 超過競賽時間 6時 55分(標準時間 12:55分整)未通最後一個水站 

4. 大會將於中午 13:00撤除交通管制 

5. 賽道位於開放性道路，將依現地流量狀況機動實施交通管制，請所有參賽跑者務必

在指定安全區間內行進，並請遵從警察及交管志工指揮，參賽選手應隨時注意自身

安全。 

(三)大會如宣佈比賽結束，即關閉晶片計時，不發放完賽證明。 

(四)大會將於 111年 2月 13日(星期日)下午 13時撤除交通管制。 

十、犯規罰則：(違反下列規定者，以取消比賽成績及不計入名次內) 

(一)不遵從裁判引導者。 

(二)未帶感應晶片、未將號碼布以別針別在胸前。 

(三)嚴禁於比賽行進路線中推行娃娃車、滑行直排輪、滑板、滑板車及騎乘腳踏車。 

(四)抵達終點時無大會號碼布、中途點感應成績影像或信物者。 

(五)比賽進行中選手借助他人之幫助而獲利者(如乘車、扶持等)。 

(六)報名組別與身份證明資格不符者。 

(七)違反運動精神和道德(如打架、辱罵裁判及大會工作人員等)。 

(八)嚴禁非報名者取代報名者參加比賽，代跑者及被代跑者一經查明屬實，取消比賽資格。 

(九)未依照大會公告路線完成跑完全程者。 

(十)當日補發晶片選手，只計算成績，不列入賽事成績排名及得獎名次。 

十一、申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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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賽爭議：競賽中各選手不得當場質詢裁判，若與田徑規則有同等意義之註明者，均以

裁判為準，不得提出申訴。 

(二)申訴程序：有關競賽所發生的問題，須於各組成績公佈十分鐘內，得向大會索取申訴單

以書面提出，同時繳保證金新台幣 1,000 元整，由競賽組簽收收執聯；大會接受申訴單後以

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若判決認為無理得沒收其保證金。 

十二、公共意外險說明 

(一)依照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日內政部研訂發文之字號內授消字第 1040823601 號之規定投

保： 

公共意外責任險-承保項目 保險金額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 伍佰萬元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 伍仟萬元 

每一意外事故財損 貳佰萬元 

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 壹億肆佰萬元。 

(二)請各位跑友們視自己跑步當日狀況量力而為，並於活動前一日做充足的睡眠及當日跑步

前 2 個鐘頭吃早餐。對於現場只做必要緊急醫療救護，有關本身疾患引起之病症不在承保範

圍內，公共意外險承保因意外所受之傷害理賠。 

(三)被保險人因在保險期間內發生下列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害，

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1、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跑步在本保險單載明之競賽路線上發生之意外事故。 

2、被保險人在競賽路線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他工作物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四)特別不保事項： 

1、個人疾病導致運動傷害。 

2、因個人體質或因自身心血管所致之症狀，例如休克、心臟症、糖尿病、熱衰竭、中暑、高

山症、癲癇、脫水等。對於因本身疾患所引起之病症將不在保險範圍內，而公共意外險只承

擔因外來意外所受之傷害理賠。 

3、選手如遇與跟第二項所述之疾病之病史，建議選手慎重考慮自身安全，自行加保個人人身

意外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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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醫療保險規劃 

(一)、本會依據教育部體育署為維護路跑活動參與者(以下簡稱參與者)之醫療安全規定如下

主辦單位應在起(終)點設置醫療站，沿途設置救護站，並訂定緊急救護應變計畫；其設置方

式如下： 

1.參與者在二千人以下者，醫療站應至少配置醫護人員二人、救護技術員(EMT)一人、救護車

一輛及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AED)一臺；活動人數每增加二千人者，應至少增加醫護人員（或

救護技術員）二人、救護車一輛及 AED一臺。 

2.救護站應配置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下簡稱救護人員）、救護機動車及 AED，救護站之配

置數量與地點，以事故發生後三分鐘至六分鐘內，救護人員、救護設備等得以抵達或投入事

故現場處理為原則。 

3.主辦單位應將緊急救護計畫送場地或道路管理機關審核，路跑活動跑道應預留安全通道，

供救護車或救護機動車之通行。 

(二)、新冠肺炎防疫措施 

1、基本規定本次賽會將進行防疫控管，並請所有人員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如有下列事項

之一，建議勿前往會場，大會也得拒絕其參與比賽： 

(1)持有衛生主管機關或檢疫人員開立之「居家隔離通知書」、「健康關懷通知書」或「自主

健康管理通知書」。 

(2)開賽前 14 天內有以下身體不適症狀：發燒(≧38℃)、呼吸道症狀、嗅、味覺異常或不明

原因之腹瀉。 

(3)開賽前 14天內有出國史。 

(4)開賽前 14天內有接觸到「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之疑似或確診病例。 

(5)拒絕配合大會健康監測與管理者。 

2、為避免群聚感染風險，本活動將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建議，相關規範將隨時公

告於活動官網，活動期間亦需依循現場工作人員之進、退場指示。 

3、會場入口將進行體溫量測及手部酒精消毒，額溫≧37.5度、耳溫≧38度為發燒判定標準，

倘有發燒或其他呼吸道症狀者（如劇烈咳嗽、呼吸急促等）不得進入會場，當日亦不得參賽，

並依防疫相關準則及通報流程處理。 

十四、大會免責聲明 

(一)大會承辦賽事一定會恪忠職守不負跑者所託，將所有可能危及賽事舉行、跑者安危的風

險降到最低。在公共意外險的保護傘下，選手因為任何原因受傷、財務損失或死亡者，皆不

得向本活動所有相關單位、人員要求任何形式的賠償。意外發生時的求償對象應是公共意外

險的承保公司，並強烈建議自行加保。 

(二)選手一旦報名，視同同意本次賽事簡章的所有規定。如因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所迫，大

會得考量安全等因素將活動取消、延期或調整賽事路線，若取消賽事，報名費扣除必要已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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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費用後剩餘將無息退還(不含轉帳及其他作業相關手續費)。 

(三)退費範圍僅限於報名費用，選手因為參與本活動所衍生的費用皆與主辦單位無關。選擇

參與活動的方式由選手自由選擇，大會沒有配套強制跟報名費用一起綁定，故就無須賠償選

手因自由選擇而造成的成本支出。 

(四)活動舉辦前一周內，將密切注意氣象局公布之氣象如預報賽會當日如遇海上、陸上颱風

警報、地震等天然災害，或空氣懸浮微粒指數超標等不可抗力之非人為因素和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建議執行辦法，主辦單位為考量參賽者之安全，有權宣布取消、延期或調整賽事路

線，恕不退還報名費。 

活動若有未盡事宜或最新訊息時，將隨時公布於大會報名網站。 

十五、個資法及肖像權 

(一)個資法：參加者同意接受主辦單位或活動合作單位發佈或傳達給各參賽者活動相關訊息，

此一傳達之行為並不違反個資法。 

(二)肖像權：大會有權將比賽之錄影、相片及成績於世界各地之各類媒體播放、展出、登錄

與刊物上，參賽者必須同意肖像與成績，用於與本活動有關之宣傳與播放活動上。 

(三)若不同意上述兩項事項，請勿報名參賽。 

十六、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修正後公佈之，並不另行逐一通知。 


